
长生生物退市案例分析 

 

一、 退市依据 

2018 年 10 月 16 日，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公司）主要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长春长生）因违法违规生产疫苗，被药品监督管理部

门给予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、处罚没 91 亿元等行政处罚。

上述违法行为危害公众健康安全，情节恶劣，严重损害国家

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，触及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

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》第二条第二项：“上市公司存在

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生态安全、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

安全等领域的违法行为，情节恶劣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、社

会公共利益，或者严重影响上市地位，其股票应当被终止上

市的情形”以及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。据此，

深交所于 2019年 1月 14 日作出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

制退市的决定，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10 月 16 日起进入退市

整理期，2019 年 11 月 27 日终止上市并摘牌。 

二、 退市归因分析 

（一） 违法违规，危害社会公共利益 

2017 年 11 月 6 日公司发布公告称，子公司长春长生生

产的批号为 201605014-01 的百白破联合疫苗在中国食品药

品检定研究院的药品抽样检验中被检出效价指标不符合标

准规定。2018 年 7 月 20 日，公司收到《吉林省食品药品监



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因长春长生所产的百白破联合

疫苗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

款“禁止生产、销售劣药”的规定，公司被行政处罚，百白

破生产车间被停产。2018 年 7 月 16 日，公司公告称国家药

品监督管理局披露通告指出，经对长春长生的飞行检查，发

现其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《药

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行为，收回《药品 GMP 证书》并责令

停产。 

公司作为医药生产企业，产品质量的安全可靠关系到社

会公众的健康安全，却未能严格执行生产规范，导致主要产

品接连出现质量问题，影响面广泛，引发社会公共安全危机，

最终导致公司发生巨大的经营风险，并使投资者遭受巨大损

失。 

（二） 公司治理存在缺陷，信息披露不完整、不充分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[2018]117 号)，

公司存在未按规定披露相关产品抽验不合格、全面停产及召

回的信息以及相关产品有关情况的公告存在误导性陈述及

重大遗漏；未披露被吉林省食药监局调查的信息；未披露长

春长生相关产品 GMP证书失效和重新获得 GMP证书以及 2015

年至 2017 年报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等问

题。2017 年 11 月 6 日，公司披露子公司百白破疫苗相关情

况时，在该疫苗被检出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、全面停产并召

回、相关药品监管部门已介入的情况下，仅以不合格批次疫



苗（批号 201605014-01）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总额比例

较小为由，披露疫苗抽验不合格对公司目前经营无重大影

响，而未将公司对该疫苗全面停产、启动召回程序、相关监

管部门介入及可能产生的其他影响向投资者完整披露。上述

行为以避重就轻的方式淡化市场关注，严重误导投资者，侵

害了投资者权益，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。 

三、 投资者行为分析及损失计算 

（一） 投资者行为分析 

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发布的《关于子公司产品有关

情况的公告》披露了长春长生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

准规定的情况，投资者对该事项并未引起较高程度的关注。

直至 2018 年 7 月 16 日，公司公告称长春长生冻干人用狂犬

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方引发投资者强

烈而广泛的关注，股价也从这一时点开始连续跌停，从 24.55

元/股下跌至 3.27 元/股。 

（二） 投资者损失计算 

参考投服中心损失计算软件算法逻辑，从公司发布深证

证券交易所退市决定公告日至公司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

可流通部分 100%之日，剔除同期全局性系统风险后，退市这

一事件对长生退投资者的损失所产生的影响占比约为

84.7%。 

 


